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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龙建院人字〔2021〕3 号

关于李滨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 2021 年 5 月 18 日第 8次党委（扩

大）会议研究决定：

李 滨 任审计处副科级职员；

甘 莹 任财务处副科级职员；

黄金花 任信息工程系秘书（副科级）。

免去：

李 滨 财务处管理八级职员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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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莹 科学技术处管理八级职员职务；

黄金花 后勤管理处管理八级职员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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